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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四 

合法回收切結證明書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申請單位名稱）已確實

依合法廢棄物處理途徑進行廢棄物回收、清除及處理，並確保不會經二手市場

轉賣。絕無隱匿、虛偽或假造等不實情事，如有虛偽不實願負相關法律責任，

絕無異議。 

回收之廢機，列表： 

序號 廠牌名稱 型號 數量 回收業者 

1     

2     

3     

4     

5     

6     

7     

8     

9     

10     
※本表可依實際情形自行修改、新增或刪減。 

 

此致 

  經濟部 

 

立切結書人 

單位名稱： 

統一編號： 

 代表人： 

登記地址： 

中華民國112年  月  日 

申請單位全銜章 

申請單位 
代表人簽章 


